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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 .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關於
參與設立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進展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玉卿

中國，上海
2025年 12月 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玉卿先生、關曉暉女士、文德鏞先生、王可心先生及劉毅先生； 本
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王全弟先生、  
Chen  Penghu i先生及楊玉成先生；以及本公司職工董事為嚴佳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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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5-203

上上海海复复星星医医药药（（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参参与与设设立立之之私私募募股股权权投投资资基基金金进进展展的的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全全体体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

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性性承承担担法法律律责责任任。。

一一、、标标的的基基金金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2020 年 5 月 18 日，包括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企业苏州星晨、宁波复瀛在内

的 9方首轮募集合伙人签订《合伙合同》，以共同出资设立苏州基金。该基金专

注于对大健康领域（生物医药为主）中早期创新企业的培养和孵化。2020 年 8

月 3 日，该基金于中基协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经首轮、第二轮、第三轮募集

后，该基金累计获认缴金额及实缴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有关该基金历次募集及投资人变动详情，请见本公司2020年5月19日、2020

年 8 月 5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2 月 9 日、2023 年 1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22 日及 2024 年 8 月 31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二、、本本次次进进展展

鉴于（1）标的基金现任 LP 之一的吴中引导基金中心（非本集团出资参与方）

拟向另一现任 LP（且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吴中引导基金公司转让其已认缴

且实缴的人民币 6,000 万元标的基金合伙份额，（2）现任 LP 之一的宁波复瀛（本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拟向本公司另一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划转其已认缴且实

缴的人民币 34,000 万元标的基金合伙份额（以下合称“本次变动”），2025 年

12 月 24 日，该基金的既存合伙人与新合伙人复星医药产业共同签订《合伙合同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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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动前后，标的基金各投资人的认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投投资资人人名名称称

本本次次变变动动前前 紧紧随随本本次次变变动动转转让让后后（（预预计计））

认认缴缴金金额额//份份额额 份份额额占占比比 认认缴缴金金额额//份份额额 份份额额占占比比

苏州星晨
注

1,000 1.00% 1,000 1.00%

宁波复瀛
注

34,000 34.00% - -

复星医药产业注 - - 34,000 34.00%

吴中金控集团 16,000 16.00% 16,000 16.00%

吴中引导基金中心 6,000 6.00% - -

吴中引导基金公司 8,000 8.00% 14,000 14.00%

BioBay 10,000 10.00% 10,000 10.00%

新建元控股集团 10,000 10.00% 10,000 10.00%

宁波鑫珲 5,000 5.00% 5,000 5.00%

佛山金都 5,000 5.00% 5,000 5.00%

赋实投资 5,000 5.00% 5,000 5.00%

合合计计 110000,,000000 110000..0000%% 110000,,000000 110000..0000%%

注：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企业。

本次变动前后，苏州基金获认缴规模保持不变、本集团合计认缴该基金的份

额比例亦保持不变（均为 35%）。

三三、、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合伙合同修正案》

四四、、释释义义

BioBay 指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LP 指 有限合伙人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佛山金都 指 佛山金都投资有限公司

赋实投资 指 杭州赋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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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

既存合伙人 指
除吴中引导基金中心、宁波复瀛以外的苏州基金

现任合伙人

宁波复瀛 指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宁波鑫珲 指
宁波鑫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宁波

鑫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基金、标的基金 指 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星晨 指
苏州星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

公司之控股企业

吴中金控集团 指 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吴中引导基金公司 指
苏州吴中经开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原名苏州吴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吴中引导基金中心 指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评审中心（苏州吴

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新建元控股集团 指 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基协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合伙合同》 指
2020 年 5 月 18 日签订的《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

《合伙合同修正案》 指
2025 年 12 月 24 日签订的《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修正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